	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单据粘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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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报销单据按照类别（办公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、招待费等）分别粘贴于不同的粘贴单上；
2、如果同一类报销单据较多，可分别粘贴于多张“单据粘贴单”。将“日常费用报销单”（网报打印）或“院差旅费报销单”（网报打印）与“经费使用报销单” （网报打印）分别贴于单据最前页作报销封面。
3、报销单据不得粘出“单据粘贴单”的边沿，应将粘贴的单据对齐“单据粘贴单”的上、下、右边沿，里边可以自右到左均匀粘贴。
4、报销单据大过“单据粘贴单”时，以粘贴单的上边沿及左侧装订线为准粘贴，大出部分按粘贴单大小折叠整齐，以便于装订成册。

5、报销单据展开平铺粘贴，不得出现重叠。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	人民币大写：  仟  佰  拾  万  仟  佰  拾  元  角 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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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院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院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 





[键入文档的引述或关注点的摘要。您可将文本框放置在文档中的任何位置。可使用“文本框工具”选项卡更改重要引述文本框的格式。]








